
法、监督工作计划及时作出优化调整,真正把该

做能做的事做好做实做到位.要继续毫不放松抓

好机关疫情防控工作,始终把安全可控作为一切

工作的前提,以疫情防控的科学精准,确保人大

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确保常委会全年任务的圆

满完成.

各位委员、同志们,现在,我宣布,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闭幕!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３６号)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２０２０年暂停实施 ‹河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

第一款规定的决定»已经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

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２０２０年
暂停实施 «河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决定

(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河南省预算审查监

督条例»,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其中第

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应

当在每年第一季度审查本级总预算草案及上一年

本级总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批准本级预算和本

级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鉴于近期以来

发生新冠肺炎的重大疫情,不少市、县 (市、

区)人大常委会未能在第一季度召集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会议实施上述规定.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重大决策

部署,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同时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

次会议决定:未能在第一季度召开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会议的,２０２０年暂停实施 «河南省预算审

—２１１—



查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关于第一季度批

准预算的规定,以后年度继续实施.２０２０年视

疫情防控情况,及时批准预算.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２０２０年暂停实施 ‹河南省预算审查监督
条例› 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决定

(草案) » 的说明

———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０日在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照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了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２０２０年暂停实施 ‹河南省预

算审查监督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决定

(草案)» (以下简称 «决定 (草案)»).现就

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０日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河南省预算审查监

督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

１日起施行.由于法律对各级人大审查批准预算

的时间没有作出统一规定,实践中一些地方、特

别是市、县 (市、区)人大审查批准预算的时间

太晚,有的甚至下半年或将近年底才审查批准预

算,严重影响了预算的严肃性和预算执行.根据

预算法第十三条 “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

支出必须以经批准的预算为依据,未列入预算的

不得支出”的规定和我省实际, «条例»第二十

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应

当在每年第一季度审查本级总预算草案及上一年

本级总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批准本级预算和本

级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今年首次实施

此款规定.

鉴于近期以来发生新冠肺炎的重大疫情,不

少市、县 (市、区)人大常委会未能在第一季度

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查本级总预算草

案及上一年本级总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批准本

级预算和本级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继续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同时

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了

«决定 (草案)».经主任会议研究决定,提请常

委会本次会议审议.

以上说明和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２０２０年暂停实施 ‹河南省预算审查监督

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决定 (草案)»,

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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